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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绥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第十次会议的公告
湖南绥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湖南绥宁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行董事会兹定于召开股东大会第十次会议，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2024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10：10-

12：00，请提前半小时办理报到手续（如遇特殊情况，会

议延期，将另行通知）

二、会议地点：绥宁县民族大酒店4楼大会议室（地

址：绥宁县绿洲大道，百度导航“绥宁民族大酒店”）。

三、出席人员

（一）截至2024年3月17日17∶30前，在湖南省股权

登记管理中心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股东均有

权出席本次会议，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表决；

（二）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层成员；

（三）本行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其他相关人员。

四、会议内容

（一）审议事项

1.《关于湖南绥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关于湖南绥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3.《关于湖南绥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度利润分配及股金分红方案的议案》；

4.《关于湖南绥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度股东出资购买不良贷款返还方案的议案》；

5.《关于湖南绥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的议案》；

6.《关于湖南绥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度信息披露报告的议案》；

7.《湖南绥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流动性风险偏好的议案》；

8.《湖南绥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9.《湖南绥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主

要股东评估报告》；

10.《湖南绥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11.《关于湖南绥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对董事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层2023年度履职

情况的评价报告》；

12.《关于绥宁农商银行 2021-2025 年改革发展总

体规划、普惠金融专项规划的评估报告》

13.《关于修订本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

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二）报告事项

1.《湖南绥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

2.《湖南绥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

五、会议登记

（一）登记时间：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公告之日

起，至2024年3月17日17∶30前。

（二）登记地点：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三）登记方式

1.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提交法人股东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复印件。

2.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提交法人股东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股东授权委

托书、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3. 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复印件。

4.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提交委托

人、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及股东授权委托书。

上述资料需股东本人签字或加盖单位公章，并填写

湖南绥宁农商银行股东大会第十次会议回执，邮寄至本

行 董 事 会 办 公 室 联 系 人 或 扫 描 发 邮 件 至

253332216@qq.com（送达时间需在2024年3月17日17

∶30前）。出席会议时，已办理登记的参会股东代表须出

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签到参会。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书、参会回执、关注本行微信公众号“湖南绥

宁农村商业银行”下载。

如股东未在本通知规定的登记时间内办理出席会

议登记，视同放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权利。

六、其他事项

（一）本行股东大会第十次会议议题相关材料置备

于本行董事会办公室，欢迎各位股东查阅使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行《章程》的

规定，股东大会召开前20内本行暂停办理股东变更登记。

（三）股东大会预期半天，与会人员往返交通费、食宿

费等一切参会费用由股东自理。

联系人：龙先生15197956582；

电子邮箱：253332216@qq.com；

邮寄地址：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长铺镇人民路9号。

湖南绥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9日

关于召开湖南邵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次股东大会的公告
湖南邵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湖南邵东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行拟召开第十三次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暂定于2024年3月29日（星期五）9：00-11：00，请

提前半小时办理报到手续（如遇特殊情况会议延

期，将另行通知）。

二、会议地点
邵东市金利华大酒店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人员
（一）截至2024年2月29日17∶30前，在湖南

省股权登记管理中心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全

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因故不能亲自出席

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表决；

（二）本行董事、监事、班子成员、机关各部室

经理、各网点负责人；

（三）本行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其他相关人员。

四、会议内容

（一）审议事项：
《邵东农商银行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邵东农商银行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邵东

农商银行2023年财务执行情况及2024年财务预

算报告的议案》《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邵东农商银行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股金红利分

配方案的议案》。

（二）报告事项：
《邵东农商银行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邵东农商银行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邵东

农商银行2023年财务执行情况及2024年财务预

算报告的议案》《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会议登记
（一）登记时间：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公告

之日起至2024年3月25日17∶30前。

（二）登记地点：本行董事会办公室（总行办公

楼三楼）。

（三）登记方式：
1.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提交法

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2.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提交法

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股东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3. 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提交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复印件。

4.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提交

委托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及股东授权

委托书。

上述资料需股东本人签字或加盖单位公章，

并填写邵东农商银行第十三次股东大会回执，通

过电子邮箱、微信或邮寄的方式发至本行董事会

办公室联系人（截止日需在2024年3月25日17∶30

前）。出席会议时，已办理登记的参会股东代表须

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签到参会。

如股东未在本通知规定的登记时间内办理出

席会议登记，视同放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权利。

六、其他事项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我行

《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召开前本行暂停办理股

东股权变更登记。

（二）股东大会预期半天，与会人员往返交通

费、食宿费等一切参会费用由股东自理。

（三）联系方式：
1. 联 系 人 ：赵 先 生 13707393606，申 先 生

15211980167；

2.电子邮箱：413647205@qq.com；

3.邮寄地址：湖南省邵东市宋家塘街道办事

处金龙路585号，邵东农商银行总行；

4.附件：

（1）股东大会回执

（2）股东授权委托书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湖南邵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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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塞方恪守一个中
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维护主
权和领土完整，支持中方维护
自身核心利益，愿学习借鉴中
国经验，同中方加强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拓展基础设施
建设、贸易、教育、公共服务等
领域合作新空间，为塞中传统
友谊注入新动力，推动塞中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
发展。塞方愿同中方加强在地
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
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
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
农业、经济发展、落实全球发
展倡议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
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塞拉利昂共和国关于深
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
联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和夫人彭
丽媛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
比奥和夫人法蒂玛举行欢迎
仪式。

天安门广场鸣放21响礼
炮，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
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塞两
国国歌。比奥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并观看分列式。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比奥
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记者王聿
昊 叶昊鸣）截至2023年底，我国通航企
业达689家，在册通用航空器3173 架，通
用机场 451 个，全年作业飞行 135.7 万小
时。据测算，2023年我国低空经济规模超
5000亿元，2030年有望达到2万亿元。

这是记者从28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钧在发布会上
介绍，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
链条长，涵盖了航空器研发制造、低空飞行
基础设施建设运营、飞行服务保障等各产

业，既包括传统通用航空业态，又融合了以
无人机为支撑的低空生产服务方式，在工
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对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民航局已修订 30 余部民航
法规，初步建立通用航空标准法规体系。”
韩钧说，民航局正推进低空飞行服务保障
体系建设，推动简化低空飞行计划申报和
审批，改善通航运行环境；支持地方设立
20个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推动企业在江
西、广东、陕西、四川等地开展无人机物流
配送试点等。

为进一步助力低空经济发展，韩钧表
示，民航局将与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一同
加快推动低空空域改革落地见效，盘活低
空空域资源；推动通用机场和临时起降点
建设，完善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优化
直升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适航标准、审
定模式与技术，提升适航审定能力；重构
低空飞行的安全监管体系，提升安全监管
效能；落实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
暂行条例》，完善民用无人航空驾驶器综
合管理平台，推动打造若干低空经济发展
的示范区。

2023年我国低空经济规模超5000亿元


